
江西服装学院教务处文件
江服教发〔2024〕1 号

关于做好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教材选用
及征订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做好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教材选用及征订工作，保障

教学运行平稳有序，现将教材选用及征订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价值导向。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培养社会

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、

开设课程中有对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必

须选用。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在选用及征

订前必须严把意识形态关。

（二）质量优先。坚持择优选用，优先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、

省部级获奖教材、教育部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；坚持

择新适用，优先选用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的近三年出版的新版

教材，注重教材的思想性、学术性、先进性和适用性，严把教材

质量关。

（三）集体决策。坚持集体论证，统一征订。各教研室要在



课程教师推荐的基础上集体研究；各教学单位要对教材进行意识

形态审查和质量审查；教务处汇总后报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审议，

并根据审议结果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统一征订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本次教材征订工作在教务系统上完成，由各教学单位

指定相关负责人完成教材的指定工作；

（二）课程负责人根据课程要求，审读各类备选教材，提出

教材选用意见；

（三）教研室根据教学计划、课程标准进行集体研究，每门

课程向所在单位推荐 2-3 种教材；

（四）教学单位党（总）支部、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要对所属

教研室推荐的教材进行意识形态审查和质量审查，每门课程择优

推荐 1 种教材，教学选用计划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并报送教

务处，同时在教务系统上完成教材的指定；

（五）教学研究科汇总核对全校教材选用情况，报送校党委

宣传部进行意识形态审查；

（六）经校党委宣传部审查后，教务处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

会审议，结果予以公示；

（七）公示无异议后，教务处报学校资产处统一征订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在选用教材时应充分考虑音视频素材、教

学课件、虚拟仿真软件、数字教材等配套资源；

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新版教材占比须达 50%；

原则上不选用出版年限超 5 年的教材，超过年限教材需要填写教

材使用审批表（附件 3），审批通过后予以采用；

（三）同一课程名称、课程代码或教学大纲相近的课程须选

用相同教材；一门课程只能选用一种教材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私自向学生出售、摊派教材；

（四）各教学单位教材选用计划上报后，原则上不得变更。

确需变更的，请所在单位向教务处教材征订调换申请表（附件 4）；

（五）各教学单位因教学改革或客观原因，没有适合教材选

用的，请所在单位向教务处提交《自编讲义使用审批表》（附件

5）并附自编讲义，无自编讲义的不予批准；

（六）各教学单位根据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

点教材目录》选用课程对应教材。

（七）各教学单位要认真仔细地做好选用、审查和推荐工作，

杜绝教材错订、重订、漏订事故的发生。

（八）教材类型一栏请填写“1.国家统编教材，2.国内自编

教材，3.本校教师自编教材，4.境外教材（影印、翻译、原版），

5.无”等字段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各教学单位根据通知要求，于 1 月 7 日前提交《2023-2024

学年第二学期教材征订审批表》（纸质签字盖章）及系统导出来

的教材征订任务书，纸质和电子材料，以及教材样书 1 本（已审



教材可不提供，样书标注学院）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，电子版发

邮箱：jwc@jift.edu.cn。

附件：1.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教材征订审批表

2.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目录

3.教材使用审批表

4.教材征订调换申请表

5.自编讲义使用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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